附件1：

告   知   书

江桥镇各商户（单位）：

为加强对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保障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各商户（单位）在进行施工产生建筑垃圾处置前应事先与新江桥保洁服务公司进行联系申报。装修期间应做好防护措施，设置规范的施工围栏，围栏外禁止堆放任何物品，涉及店招店牌广告设置的需向江桥镇城管中队备案登记。

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嘉定区江桥镇市容管理办

嘉定区江桥镇城管中队

   上海新江桥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新江桥保洁服务公司联系电话：59130596或59130156。

江桥镇城管中队联系电话：69112345。

附件2：

江桥镇装修告知书签收汇总单

单位（网格）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告知单位
	签收人签字
	签收人联系方式
	送达人签字

	
	
	
	
	

	
	
	
	
	

	
	
	
	
	

	
	
	
	
	

	
	
	
	
	

	
	
	
	
	

	
	
	
	
	

	
	
	
	
	

	
	
	
	
	

	
	
	
	
	

	
	
	
	
	

	
	
	
	
	

	
	
	
	
	

	
	
	
	
	

	
	
	
	
	

	
	
	
	
	

	
	
	
	
	

	
	
	
	
	


注：此表请各单位自行打印，发放《装修告知书》时同步进行登记汇总，汇总表于每月30日上报镇市容办（镇政府404室，69112691）。





































































- 8 -
- 2 -

